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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市审计局依

法审计了 2021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情况。审计结果表明：2021年，在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级各部门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认真执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财政预算，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发展，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略有

节余。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总体

良好，财政收支管理能力进一步增强。

——财源建设有序推进，收入结构得到改

善。坚持高位推动，组建“三高四新”财源建

设工作专班，建立市县、部门联动沟通机制，

推动形成全市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财源建设的

工作格局。2021 年市本级完成地方税收收入

25.12亿元，完成地方收入 42.28亿元，地方税收

收入占比 59.41%，同比提升 9个百分点。

——支出结构不断优化，重点支出得到保

障。坚持有保有压，疫情防控、“三保”、民生等

重点支出需求有效保障；教育、社保就业、卫生

健康等民生领域支出不断增加。2021年，全市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487.07 亿元，其中民生支出

362.11亿元，占比74.35%。坚持“三保”支出优

先顺序，市本级未出现“三保”支出风险。

——财政管理持续完善，治理效能得到提

升。作为全省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首批试点市

州，按要求完成了系统上线运行。持续提高绩

效目标编报质量，启动财政绩效评价结果与预

算编制挂钩。修订完善了 《关于市直机关基层

党建活动经费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关于进一

步明确市直党政机关公务活动用餐有关事项的

通知》 等制度，基本建立了市本级公务支出制

度体系。

对于 2020年度审计发现的问题，通过推进

整改落实，促进整改有关问题资金 11.03 亿元，

促进拨付资金到位 1700万元，挽回损失 7976万

元，核减投资额 7955万元，推动建立健全制度

10余项。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

发现问题尚有 5 个正在整改中，其中：土地出

让金未征收到位、暂付款未及时清理等问题主

要是正在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或属于协调难

度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审计机关将持续开展审

计整改“回头看”，督促加快整改。

一、市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市本级决算草案反映，2021年市本级一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总 量 252.04 亿 元 ， 支 出 总 量

240.57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 247.15亿元，支出

234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3.09 亿元，支出

13.09亿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69.84亿元，

支出 61.01亿元。决算草案编制总体符合预算法

及相关规定，较好地反映了预算执行结果。审

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方面
1.部分预算编制不尽合理。一是市财政年初

在根据定额标准安排的运转经费外，以业务专

项名义编制预算 4.08 亿元。二是上级提前下达

的 77个转移支付指标 14.57亿元未编入市本级年

初预算。

2.部分预算编制不够精细。一是市本级项

目支出预算代编比例偏高。由市财政局代编的

公共及建设专项资金预算，占市本级项目支出

预算的 83.56%。二是部分支出预算编制未细

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费用性支出 1300万元未

细化到具体单位。

（二）预算收入征收方面
1.调节财政收入 4.43亿元。市财政将已明确

收入项目的资金 4.43亿元列入待查收入。

2.土地出让金征收监管不到位。2021 年市

本级 3宗土地少交首付款 1.59亿元。

3.应缴未缴财政收入 3.21亿元。一是非税收

入 3.19 亿元未及时解缴国库或财政专户。二是

社会保险基金 194.91万元未及时解缴财政专户。

（三）财政支出管理方面
1.超规定时间分配下达资金。涉及上级转移

支付资金 112 项 5.47 亿元、市本级项目资金 76

项 5.69亿元。

2.部分专项资金分配散小、整合不到位。4

项公共专项资金共计 1610 万元用于村级道路、

水利建设等方面 182 个项目，资金性质相同，

支持方向高度重合，分配结果散小。

（四）预算绩效管理方面
1.对未在预算申报时同步填报支出绩效目标

的项目安排预算，涉及项目 22 个、预算资金

1.63亿元。

2.财政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不充分。绩效评

价结果等级为中的 4个项目和 1个部门未按规定

压减预算。

（五）财政管理方面
1.部分专项资金管理不到位。一是专项资金

设置不合规。2021年新设立的 3 项资金未按规

定履行设置流程，其中有 2 项资金因设置缺乏

科学性，全部结余。二是部分项目资金管理办

法缺失。122项公共专项资金未建立单个的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涉及金额 19.68亿元。三是专项

资金申报审核不严。对不符合专项资金申报要

求的民营企业审批拨付专项补助。四是专项资

金后续监管不到位。相关资金主管部门未建立

健全人才购房补贴的后续监管机制。

2.财政信息公开不全面。市财政未按规定

公开 2021年 7至 12月一般性转移支付目录等部

分应公开的财政信息。

（六）决算草案编制方面
决算草案部分数据与账面数据不衔接。部

分科目的决算草案数与期初、期末账面数不一

致、不衔接。

二、市直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实行“1+N”和“嵌入式”审计模式，运用

“重点核查+大数据筛查+现场抽查”的方式，对

市本级 80家一级预算单位实行审计全覆盖，对

7 家单位 2021年度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了重

点核查。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方面。一是预算编制不够完

整。2 家单位非税收入、上年结转资金 1866.07

万元未编入年初预算。二是预算编制超标准。2

家单位超过定额标准编制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支出预算，涉及金额 11万元。三是预算编制不

够精准。5 家单位存在预算追加与调减并存、

无预算支出、预算追加幅度较大、预算支出执

行率不高等情况。

（二）预算执行方面。一是超预算支出三公

经费。6 家单位超预算支出公务接待费和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 23.63万元。二是超预算支出其

他费用。个别单位超预算列支委托业务费、维

修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培训费等 237.37 万

元。三是随意调剂经济科目使用资金。个别单

位 36个科目未按照原预算经济科目列支，涉及

金额 3426.94万元。

（三）项目资金管理方面。一是挤占挪用专

项资金。5 家单位从主管的 13 个专项资金中挤

占 1028.53万元用于单位行政运转等支出。二是

超范围支出项目经费。3 家单位从项目经费中

超范围列支行政运转等支出 251.75 万元。三是

资金分配拨付不规范。个别单位违规分配拨付

专项资金 505万元至 3家社会团体和 15家企业。

（四）财务管理方面。一是少数单位未执行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涉及金额 2642.3 万元。二

是个别单位代管企业未按规定上交国有资本收

益 9.61万元。三是 3家单位往来账款 926.06万元

未及时清理。四是个别单位违规支付应由劳务

派遣人员个人负担的社保和公积金 0.7万元。

（五）决算草案编制方面。个别单位将代管

资金作为事业收入纳入部门决算草案填报，导

致部门决算草案收入数据不准确，涉及金额

368.97万元。

三、审计建议

当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风险挑

战，财政经济形势仍然严峻，经济恢复的基础

还不够牢固。为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

展，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结合审计

反映的情况和问题，审计建议：

（一）量入为出，科学合理编制预算。按照

“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编制预算，不留

硬缺口。一是积极推行零基预算。取消各部门

的预算基数，依据有关政策安排、年度财力情

况，重新排项目、定资金。二是细化年初预算

编制。大力压减项目支出代编比例，提高项目

支出预算的透明度和可执行性。三是统筹兼顾

突出重点。优先安排“三保”支出，部门单位

正常运转经费足额安排，切实保障好民生支

出、重点支出及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

（二）严格执行，强化预算刚性约束。一是

强化收入征管，确保财政收入颗粒归仓，加大

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力度，集中财力办大事。二

是严把预算支出关口。严格执行预算，严禁超

预算或无预算支出，从严控制追加事项。严格

执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严格执行“三重一

大”等制度。三是合理把握支出节奏。除国家

和省有特殊规定外，基本支出严格按时间进度

支付，项目支出严格按项目进度支付。四是有

效控制结余结转资金，开展存量资金清零行

动，大力盘活存量资金。

（三）规范管理，确保资金使用效益。按照

“先定办法、再分资金”的原则，制定资金管理

办法，努力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一

是清理整合专项资金。“小、散、乱”以及使用

效果不明显的专项资金，坚决取消；对投入方

向趋同、政策目标相近的项目进行整合归并。

二是严格设立专项资金。实行专项资金设立事

前审批制度，从严控制新增；严格履行设立程

序，做到依法依规；建立健全退出机制。三是

规范资金使用管理。部门管理的项目支出应在

年初预算时细化到具体项目和单位，尽量减少

“二次分配”；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不得以

任何理由和方式截留、挤占、挪用，不得超范

围、超标准支出等。

本报告反映的是此次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对这些问题，

市审计局依法征求了被审计单位意见，出具了

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对重大违纪违法

问题线索，依纪依法移交有关部门进一步查

处。有关县市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

市审计局将跟踪督促，年底前向市人大常委会

报告全面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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